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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困境”的逻辑困境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集体行动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普遍存在。但是对于集体行动的系统研

究并提出相关理论却诞生得很晚。而奥尔森先生对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和论证则是该领域的

重要奠基人，诚然在奥尔森之前的很多学者对集体行动的分析也颇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奥尔

森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提出并使用了后来在公共选择理论十分盛行的“搭便车”这一分析工具，

同时他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得出了如下结论：“除非一

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理

性的、白利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简而言之，集团越大，

就越不可能去增进它的共同利益。”1

因此奥尔森的逻辑表明：越大规模、人数越多的集团越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确

乎在集团中个人自己拥有的集体物品因具有非排他性而自动地被其他人分享，那么伴随着理

性人“搭便车”行为的将是效率低下的自愿供给集体物品的行为，从而由于大集团存在不能

提供任何数量集体物品的倾向，便可以得到“零贡献命题”。可是现实又好像并不完全如奥

尔森所论断的那样。阅读《集体行动的逻辑》，可以发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理论本

身也陷入了困境。

在现实中，几乎可以肯定在大集团中的个人有可能做出比在小集团中更加积极的集体物

品供给行为。例如国家中的很多人（即使并非是所有人）很乐意提供使得整个国民收益的集

体物品，但是在他们所组成的小集团中，并不一定会乐于供给使得整个集团受益的集体物品。

现实中不乏在社会中积极表率，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的个体，其国家（一个规模相当大

的集团）提供“良风益俗”这种集体物品；但是在他所工作的企业中，却不一定会供给使得

企业员工都受益的集体物品。国家相对于他所在的企业而言，是“大集团”，他所在的企业

相对于国家而言，是“小集团”。在国家这样一个“大集团”中，很多人乐于自发供给“良

风益俗”的公共物品，而在他所加入较小的集团中却不一定乐于供给。这是奥尔森集体行动

的逻辑所无法解释的。

现实提出的疑问让人我禁对“集体行动困境”理论中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思考，站在大师

的肩膀上也让我看到大师自身高度也是有限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现实中集团发展趋势与奥尔森论断的矛盾。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人类社会对集

体物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远远超过了古时候的水平，但是按照奥尔森的逻辑，由于小集团

在集体物品的供给上比大集团更有效，那么应对现实需求的急剧攀升，社会中应该有越来越

多的小集团。但是事实是，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在不断膨胀、扩张，大企业的联盟、合并，跨

国公司层出不穷，甚至奥尔森自己也承认：“大集团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前的小集团会逐

渐发展成大集团，例如小型的工会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大工会。”这样的矛盾奥尔森却没有

给以解释说明，令人不禁对其“集体行动困境”理论产生疑虑。

二是奥尔森对“大集团”和“小集团”的性质界定也让人困惑。因为事实上作者本身并

没有对对大集团和小集团的本质作出界定，他只是按照人们的经验知识来阐述，即用人数构

成来说明大集团和小集团的区别。但是对于大集团和小集团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1971 年版



奥尔森也许是从相对的角度而言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尔森认为“大集团和小集团是

按照截然不同的原则运作的”论断就值得怀疑。因为如果集团的分类是相对的，那么，一个

集团有时会划分为“小集团”，而有的时候会划分为“大集团”。这种性质划分的不稳定性。

用来说明大集团和小集团在集体物品供给上存在质的差异，显得言过其实，难以获得普世性

的认可。

最后一点也是关键点，它是对奥尔森“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一点质疑。其实可以发现

奥尔森所关注的收益主要是“物质收益”。的确奥尔森用理性行为来解释和分析何以大集团

和小集团中的成员在集体物品供给存在差异。相对于大集团，小集团中的人们的确在供给公

共物品上可以有较高的物质收益。但是并非所有理性人在衡量成本收益时都会把收益局限在

物质方面，精神层面的回报也是收益的组成部分。如果考虑精神层面的收益，就可以解释之

前文所述提供“良风益俗”的个体的行为模式了，因为在“国家”这个大集团中他得以倍受

尊敬，充满使命感、荣誉感，从中他获得的总收益是可以超过其付出的成本的。而精神收益

可以进一步解释同一集团中，个体间行为的差异。奥尔森尽管意识到了这种差异的存在，因

此提出了“选择性激励”的概念，但是他没有对这种差异本身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或许对

“精神收益”的考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妨以例论证：按照社会学的术语，每一个人都在扮演多个社会角色，但是每一个人对

自己加入集团的认可度也是不同的，或者说，每一个人对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持不同的认

同感。一个女权主义者对自己的“女人身份”持很强的身份认同，因而她会积极供给“女人”

集团的公共物品，维护“女人”集团的权益，尽管“女人”集团是一个“大集团”。她不会

太计较她付出了很多而收益却为所有的女人分享；相反，一个非女权主义者的女人，可能对

积极供给“女人”集团的公共物品嗤之以鼻，她可能对家庭持更高的身份认同。家庭可能是

个人加入的最小的集团之一，也可能是个人最为认可的集团身份。因而个人对家庭的集体物

品供给最为积极。相对于个人加入的一个较大集团（包含了所有消费者的消费者集团）而言，

他更愿意供给家庭的集体物品，而非消费者协会的集体物品。这种事实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是奥尔森的“小集团比大集团”的论断受到推崇的一个现实印证。但是这种归属感和身份认

同本身没有被纳入其考量范围。

对于那些对所在集团有很强归属感、认同感的个体来说，就不太会发生“搭便车”的事

件，同时将这种从归属感中获得的精神收益可以解释其行为成本小于收益的合理性，这也证

明了其实奥尔森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和“成本收益”分析法的运用逻辑是没有错的。进一

步地，对于身为经济学家的奥尔森而言，没有将精神收益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精神收益”是没有办法像“物质收益”那样量化的。但是纳入“精神收益”可以

很好解释为何同一个集团中的个人会有着不同的集体物品供给行为。尽管在同一集团内部，

人们供给集体物品得到的物质收益可能是相同的，但是由于人们对集团的身份认同度不同，

因而有着不同的精神收益。在物质收益确定的情况下，对集团持高身份认同的成员会从供给

集体物品中收获的精神回报就越高，因而他供给集体物品的收益也会变大（包括物质收益和

精神收益）。小集团中的个人供给公共物品的确能够获得较高的物质收益，但是不一定能有

较高的精神收益。相反，大集团中的个人供给公共物品却可能获得较高的精神收益，这些精

神收益包括名望、地位、权力以及内心享受。在这种状况下，大集团中的成员也积极供给公

共物品。以及同一个集团内部不同成员有着不同的公共物品供给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依然还是要肯定奥尔森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运用上的优势，他

对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理论有着十分重大的贡献和意义，我得以吹毛求疵也是因为站在了他

的肩膀上。阅读本书，并对照现实进行思考的过程就如同，行走在幽长的小巷中，曲径方能

通幽。毕竟没有办法苛求普适性的理论可以与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完美重合，恰恰是它们之

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最为迷人，最能引人思考探究的地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是终点，



对于难以穷尽的知识与智慧来说，需要的是更高的肩膀。阅读本身不应该仅仅是被说服，从

这本书开始我在尝试，在阅读中去反思、批驳，然后再回头，或许更加能让我看到著者所述

内容的闪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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